
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教育基金投资管理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进行。为维护投资安全，明确投资管理的业务流程及相关职责，特制定本办法。本办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基金会章程制定。

第二条  教育基金投资原则：
（一）理事长会议或理事会议决定基金投资的原则；

（二）规范操作，严格管理，权利与相关责任对称的原则；

（三）基金投资执行禁止和限制的原则；

（四）充分了解投资对象，投资目标，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原则；

（五）坚持效益优先，分散投资，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相结合，安全性与收益性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条  教育基金投资程序：
（一）投资双方协商形成投资意向；

（二）教育基金会派员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并写出汇报材料；

（三）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会议或理事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并作出决定；

（四）由第三方提供担保文件，并由第三方法人代表签字；

（五）投资双方签订协议；

（六）投资到县政府所属的投融资公司的基金由县政府及教育强县领导小组确定原则性意见，投融资双方签订协议。

第四条  教育基金投资管理职责。基金投资管理由理事会集体负责，投资事项集体作出决定。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关责任。

（一）理事长主持教育基金投资，其主要职责为：

1.主持召集理事长会议或理事会议，讨论决定基金投资项目、金额、收益率、期限等。

2.坚持投资程序，督促各有关工作人员正确履行投资职责。

3.代表浏阳市教育基金会签署有关投资文件。

4.交付副理事长、秘书长完成有关基金投资工作。

（二）秘书长及专干负责基金投资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了解投资对象财务情况、投资用途，并向理事长会议或理事会议汇报。

2.负责对投资项目跟踪调查撰写调查报告。

3.保管投资的有关文件、资料、报表和其他材料。

4.督促并协调基金投资协议所签订的各项条款的积极履行。

（三）会计、出纳具体操作投资基金，其主要职责为：

1.严格执行理事长会议或理事会审议投资决定的指令。负责对投资基金调拨、监控，及时向秘书长汇报基金投资情况。

2.按签署的投资协议及时收回投资收益和本金。

3.按财务人员的有关职责及时做好基金投资清算和核算等会计工作，真实反映清算和核算的情况。

4.完成理事长会议或秘书长交付的其他相关基金投资工作。

第五条  教育基金投资禁止与限制：

（一）禁止不合法的投资。

（二）禁止向个人投资。

（三）禁止无第三方担保的投资。

（四）禁止向财务严重亏损的法人单位或公司投资。

（五）限制投资额度，一般每个单位（或公司）投资额度为该单位财务年度收入的 50 %以内。

（六）限制投资期限。

第六条  投资期限与收益标准：
（一）投资期限一般为一年，也可三个月或半年，最长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参照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确定收益标准。一般情况下年收益率7.5％以上，利息每6个月结息一次。

（三）收益率可按国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利率政策调整，也可根据双方协商情况确定。

第七条  教育基金投资风险管控：
（一）严格按工作流程和相关工作职责履职，因工作失职造成损失的，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二）不定期组织理事、监事对投资单位和项目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行政、法律措施。

（三）第三方担保要积极作为，防止违约风险，一旦出现违约风险，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挽回损失。

（四）对出现风险的违约单位造成教育投资基金损失的报告相关部门依规依法进行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自理事会批准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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